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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近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六起全省法院

未成年人审判典型案例。据了解，在办案过程中，全省

法院采取深入开展社会调查、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封

存轻罪记录，依法适用非监禁刑以及广泛开展回访帮

教等特殊保护措施，注重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依法严惩

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3年来，全省法院共生效判决未成年被告人3230

人，其中犯罪年龄在14周岁至16周岁270人、16周岁至18

周岁2960人，分别占8.36%和91.64%。在宣告刑上，判处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89.1%，非监禁刑适用率达

41.49％。

  施某辍学后一直游手好闲，曾经因为犯罪被公安

机关依法惩处。回归社会后，施某在安徽省某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学校周边纠集了一批辍学青年及未成年在校

生，组建了以其为首的恶势力团伙。为寻求刺激、逞强

耍横，施某等人组建了QQ群，用于团伙成员之间相互

邀集。他们利用放学、放假等时间，在学校门口采取强

拿硬要、提供保护等手段向在校学生收取保护费，一旦

遭遇反抗便聚众持械殴打，数十名学生的人身财产安

全因此受到侵害，严重破坏校园秩序，造成了恶劣

影响。

  公安机关介入后，施某等人悉数落网。根据各被告

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等，法院审理认定施某等人构成聚

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并依据成员年龄及犯罪情节，

对各团伙成员分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至有期

徒刑5年6个月不等。

  “该案是典型的校园欺凌刑事案件，被告人与受害

人均有未成年人。”案件承办法官说，判决后，法院积极

与社区、学校联系，落实涉案未成年被告人缓刑期间的

帮教措施，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同时，向教育局发送司

法建议，建议加强学生法治教育、加大安保监控巡查力

度、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等，力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统一。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2018年以来，

安徽法院不断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机制，对未成年

被告人实行特殊保护。安徽高院集中出台《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一审工作指引》《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情况社会调

查操作规程》等7项配套制度，规范、细化工作流程。对

未成年被告人自行或委托开展社会调查，将调查报告

作为定罪量刑、法庭教育和判后矫治的重要参考。讯

问、审判未成年被告人时，依法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

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并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广泛开展

回访帮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

  同时，安徽法院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

法犯罪，出台常见犯罪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对于犯

罪对象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酌情增加基准刑的

20%以下；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增加基准刑的

10%至30%；进入未成年人住所、学校集体宿舍实施强

奸，或者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

疾或精神智障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的，可以增加基准刑

的40%以下。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被告人慎用免

予刑事处罚、缓刑，必要时宣告适用禁止令，最大限度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继续侵害。

  董某是安徽省某乡村学校的老师，2018年起担任

该校六年级班主任，同时负责七年级、八年级生物学科

和九年级物理学科的授课工作。其间，董某多次利用单

独辅导功课的便利，在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及

校园偏僻角落等场地，对所任教班级未满14周岁的女

生孙某、崔某、刘某、吴某等实施猥亵，并用考试成绩相

威胁，要求不得将猥亵行为告诉别人。学生家长发现异

常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董某随即落网。

  法院经审理认为，董某作为具有监管义务的人民

教师，在教室、办公室等场所当众或者单独对多名未满

十四周岁的女童实施猥亵，其中部分系留守儿童或孤

儿，情节恶劣，应予从严惩处。最终，法院以猥亵儿童罪

判处董某有期徒刑10年，同时判决禁止董某在刑期执

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与教师相关的职业。

  为进一步强化司法保护，全力推进未成年人审判

工作高质量发展，安徽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大力推

进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

案件“3+1”综合审判改革，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

保护、民事、行政权益保护，严格依法加强对侵害未成

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变更案件的审查。同时，在未成年

人审判工作中进一步推进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

极开展社会调查、心理干预、法庭教育、司法救助、回访

帮教等延伸工作，确保案件办理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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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猥亵多名留守儿童被依法严惩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

讯员张强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定

边县公安局成功将公安部“2020-

389号”毒品目标案件最后一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汪某抓捕归案。至

此，该案成功告破。

  据了解，专案组经过一年半的

持续追踪、缜密侦查，共计抓获犯

罪嫌疑人44人，查获吸毒人员39人，

现场缴获各类毒品1200多克，查扣

涉案机动车3辆及毒品加工工具数

套，摧毁了一个涉及陕西、宁夏、内

蒙古、甘肃、山西5省区的特大贩毒

网络，斩断了从内蒙古、宁夏、甘肃

通往陕西的多条贩毒通道。

  2019年11月，定边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获得一条线索：定边县涉毒

人员张某等人多次从内蒙古鄂托

克前旗高某、童某、刘某等人贩毒

团伙处购买毒品进行零包贩卖。通

过数月的梳理研判，办案民警初步

查明该案涉及区域达5省14地市，

涉案人员8 0 多人 ，毒品交易数

量大。

  专案组对海量数据进行筛查

后，逐步摸清了涉案人员的基本情

况、活动轨迹等信息，抓捕收网时

机已经成熟。2020年4月17日，办案

民警赶赴鄂托克前旗，成功将高

某、童某、刘某等5人抓获，缴获毒

品若干。经查，该贩毒团伙多次从

宁夏吴忠、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购

买毒品，再向鄂托克前旗以及陕西

榆林、子洲、米脂、吴堡、定边等地

涉毒人员进行贩卖。

  办案民警循线追踪，于2020年5月在定边将该团伙

下线贩毒人员张某、严某、李某抓获，缴获毒品若干。经

过对该贩毒团伙下线人员郑某的侦查，一个以吕某为

首的贩毒团伙浮出水面。该贩毒团伙主要成员有7名，

吕某负责筹集毒资和联系毒品，李某、郑某、赵某、吴某

和刘某负责运输、加工、分销毒品，高某负责容留下线

吸毒人员吸食毒品。该贩毒团伙多次从外地购买毒品，

向榆林、鄂托克前旗等地涉毒人员大肆贩卖牟利。

  2020年6月初，办案民警获悉吕某伙同李某、郑某驾

车去宁夏吴忠购买毒品的线索后，立即决定对该贩毒团

伙实施收网。6月6日，警方在定边将该贩毒团伙成员吕

某、李某、郑某、赵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现

场缴获毒品海洛因50多克，查扣涉案机动车1辆。

  8月21日，办案民警在定边将吕某贩毒团伙的下线李

某、李某某抓获，现场缴获毒品500多克。之后，该贩毒团

伙的其他涉毒人员钟某、李某、张某等6人相继落网。

  2020年9月，专案组查明，该案主要毒品来源于宁

夏吴忠、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山西朔

州等地。由于该案毒品涉及地广，公安部禁毒局启动了

陕西、宁夏、内蒙古三省区联合办案机制。10月16日，该

案被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进行督办。

  2020年10月至12月，警方成功将该案上线孟某、乔

某、井某等10人抓捕归案，现场缴获毒品600多克，查扣

涉案机动车两辆。与此同时，其他涉案人员何某、梁某、

张某等9人相继在宁夏吴忠、甘肃兰州、山西朔州等地

被抓捕归案。

  今年1月13日、2月23日，办案民警分别赶赴西安、

甘肃陇西将最后两名犯罪嫌疑人杨某、汪某抓获归案。

至此，该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成功办结。目前，该案

刑事拘留两人、逮捕19人、移送起诉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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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黄慷 黄小军 记者

从江西省分宜县公安局获悉，该局日前办理了一起“零

口供”袭警案，依法刑拘嫌疑人一名。

  据了解，分宜县分宜镇女子梁某和邻居周某因琐

事吵架后仍不解气。为发泄心中不满，梁某于3月2日10

时许持刀闯入邻居家中，将其家中电冰箱、电视机等财

物砸坏，并扬言砍杀周某的孩子，周某于是向警方

报警。

  接警后，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特巡警大

队民辅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梁某得知民警赶到现场

后，躲进屋内将房门反锁，民警表明身份并依法对其进

行口头传唤。然而，梁某拒不开门并对民警进行辱骂

威胁。

  “谁进来我就砍死谁！”考虑到梁某手持菜刀且情

绪激动，若不妥善处置，很有可能发生意外。为保障群

众的人身安全，民警立即找来锁匠将其家门打开。梁某

见民警进入家中，顿时情绪激动，手持菜刀对着民警就

是一顿劈砍，民警手持盾牌进行防御将其按倒在地。制

服过程中，一民警左肋部被菜刀划伤，一辅警身体多处

被抓伤。

  案件发生后，分宜县公安局立即启动民警维权机

制，指派城西派出所民警前往现场调查取证，迅速对案

件展开调查，并获取了相关证据。到案后，梁某拒不承

认袭警行为，但其持刀劈砍、辱骂威胁民警过程已被公

安执法记录仪拍下，民警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形成了有

效的证据链。

  目前，犯罪嫌疑人梁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

步办理中。

女子持刀劈砍辱骂民警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李瑞娜 连日来，

山东日照经开区交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夜鹰”集中查处行动，精准打击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行动中，交警针对违法多发、事故多发等重点时

段、路段，统一部署警力，科学设置检查站点、巡逻路

线，加强夜间巡逻检查频次和密度，加大针对性执法检

查力度。近日，查处酒后驾驶两起，面包车超员违法7

起，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起，危化品运输车辆违法1起，

其他交通违法行为90多起，有效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日照交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徐红

  近日，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经过缜密侦

查，成功侦破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一举抓获犯

罪嫌疑人26名，缴获毒品83公斤，摧毁了一个以张某

某为组织策划者的贩毒团伙。该团伙长期通过网络在

全国各地招募运毒马仔，利用携带箱包、快递寄递等

方式，将毒品从中缅边境运输至四川、贵州等地进行

分销贩卖。

  2019年4月初，开远铁路警方通过日常研判，在云

南一边境检查站查获一名运输毒品犯罪嫌疑人，当场

从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底部夹层内缴获冰毒1.4756公

斤；4月15日，铁路警方又在另一边境检查站查获两名

运输毒品犯罪嫌疑人，当场从两人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内及底部夹层缴获冰毒10.7031公斤。

  经审查，民警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均是由一名外

号叫“小胖”的男子通过网络招募至中缅边境，然后有

人将装有毒品的行李箱交给他们，再由他们将毒品从

缅甸运输至重庆。专案组初步判断，这是一个组织严

密、分工细致明确、反侦查能力极强的跨境跨区域贩毒

团伙。

  据此，昆明铁路公安局指定开远公安处对该贩

卖、运输毒品案开展专案侦查。因案情重大、涉及地

域广、人员多且社会危害较大，公安部确定该案为督

办案件，成立由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和昆明铁路公

安局牵头，开远公安处主侦。公安局、处多部门精干

警力组成的专案组精心制定侦查措施，全面开展集

中打击。

  为彻底摸清案件具体情况，专案组按照既定部

署，兵分四路，围绕案件进行细致的研判调查。通过

大量的工作，专案组在昆明先后截获该团伙从景洪

寄至重庆、福建、青海等地的多个快递包裹，并在云

南一边境检查站再次查获该团伙运毒马仔小超、小

邑，缴获毒品15.8公斤。

  一番艰苦侦查工作后，专案组摸清并掌握了该团

伙的贩毒组织框架。其中，张某某为组织策划者；小诗、

小春、小胖为团伙骨干成员，长期通过互联网微信、QQ

发布信息在全国各地招募运毒马仔；十一、小娇、二哥

为团伙核心成员，十一和二哥负责接送马仔并将毒品

交给马仔，小娇则通过微信给马仔们转路费，而毒品运

输路线和交接全由张某某亲自指挥；马仔在中缅边境，

利用箱包携带、快递寄递等方式，通过乘坐大巴车、私

家车逐段倒运等形式，将毒品运输到贵州、四川、重庆

等地后再进行分销贩卖。

  几名团伙核心成员、骨干成员，以及大量运毒马仔

与毒品在入境后接连失去联系，这让张某某“元气”大

伤，怀疑有人吃了他的“货”，于是他让手下不再使用前

期招募的马仔，重新招募新马仔，同时变换运毒方式，

每次出“货”前，安排一名马仔先行探路，探明情况后，

再安排两名马仔前后同行。

  据此线索，专案组将计就计，并于2019年6月6日

12时许，在昆磨高速一收费站出口，从一辆由景洪开

往普洱的客车货箱内截获一无人认领的黑色行李

箱，当场从箱内查获冰毒片剂2.443公斤。行李箱被截

获后，张某某高度警觉，迅速指挥马仔将毒品转由快

递邮寄出去。随后，专案组很快在普洱市思茅区一快

递分拨中心截获一个寄往湖北武汉的快递包裹，当

场从包裹内查获毒品冰毒片剂2.4382公斤，同时获知

寄件马仔已被张某某安排回武汉接包裹。6月13日，

张某某又安排在武汉未接到包裹的马仔迅速返回小

勐拉，准备再次运输毒品。

  随着侦查工作的持续深入，专案组获知因货源紧

缺，重庆下线已多次联系张某某，让其发货，张某某便

安排手下开始组织运毒马仔。于是，专案组立即前往

景洪、普洱等地开展侦查工作，并陆续抓获小辉等4名

运毒马仔，缴获冰毒片剂17.9公斤。

  为保证案件周密侦办，精准实施全链条打击，专案

组及时调整侦查方向和重心，并快速奔赴重庆等地开

展联动作战。2019年7月8日，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

禁毒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专案组先后在重庆江津等

地抓获刘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当场从嫌疑人携

带的行李箱内查获各类毒品逾8公斤。7月9日，专案

组获悉，为转移警方的注意，张某某让马仔将毒品

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寄出后，再赶到重庆等地接收

快递包裹。获知情况后，专案组又立即赶往重庆北

碚和四川遂宁，并在两地公安机关禁毒部门的大力

支持配合下，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毒品海洛

因3.4公斤。

  此时，案件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专案组再次梳

理汇总案件脉络，反复推演、科学预判，果断决策全面

开展收网工作。

  7月27日，在公安部禁毒局和云南省公安厅统一

指挥下，启动跨国边境警务联络官机制，张某某和十

一在小勐拉一小区住宅内被警方当场抓获；当晚21时

许，专案组按照统一部署，在景洪一宾馆内将二哥抓

获，当场缴获海洛因0.3492公斤；8月5日，重庆警方将

在重庆负责接包裹的马仔小林抓获。

  至此，该案全线告破，警方共抓获涉毒人员26人，

缴获毒品83公斤，斩断了一条从中缅边境通往四川、贵

州等地的跨境跨区域贩毒通道。

  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通过网络从各地招募马仔运输毒品
云南开远铁警侦破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本报讯 记者蔡岩红 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了全国首

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虚开案

件：河北税务与警方合作成功

打掉一虚开电子专票团伙，抓

获团伙成员6人，涉及金额400多

万元。

  据了解，为深化税务系统“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税务总局自2020年9月1日

起分步在全国新设立登记的纳税

人中推行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电子专票因其领用更快捷、交付

更便利、保管更经济等优点，得到

越来越多纳税人的认可。但有不

法分子利用电子专票实施虚开发

票违法行为，扰乱税收经济秩序，

侵害国家税收权益。对此，税务总

局高度关注，部署各地税务部门

在持续做好纳税服务的同时，加

强日常监测和分析，加大对涉税

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2020年12月，依托电子专票

“一户式”管理机制，河北税务

部门发现石家庄市一家新开立

的商贸公司开具的电子专票存

在重大涉税风险，遂迅速开展

进一步分析及实地核查，仅用

几天时间即锁定该企业存在虚

开嫌疑。河北税务部门在发现

虚开线索后，第一时间转交公

安部门，税警联动充分发挥合

成作战优势，迅速摸清团伙架

构，锁定犯罪证据，并陆续将虚

开团伙成员抓捕到案。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推进电子专票

是税务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税务部门将一

如既往地为依法守信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持

续提升纳税人获得感，同时将对损害国家利益

的税收违法犯罪个人或团伙零容忍，坚持“露

头就打”。

□ 本报记者  张 冲

□ 本报通讯员 杨鑫有

  近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通过群众举报、摸

底排查，在仅有的线索中抽丝剥茧，克服重重困难，通

过一句方言成功抓获一名潜逃28年的山东籍命案

逃犯。

  2021年1月，七台河市公安局金沙分局刑侦大队在

工作中根据群众举报，辖区一新到外来无户籍人员李

某某（化名）疑似在逃人员。

  获此线索后，金沙分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开展工作。经查，李某某属于无身份证、无户籍信息、

无亲无友的“三无”人员，为人平时深居简出，自称生于

黑龙江，父母双亡、没有户口、一直在外流浪，2019年流

浪至七台河。因为疫情暂时居住此地，且对民警和社区

人员的走访极为抗拒，形迹十分可疑。

  七台河警方将七台河市和黑龙江省30多年来负案

在逃人员的信息进行了比对，没有发现线索。民警扩大

侦查范围将李某某的图像与全国各省市30多年来网络

逃犯进行了反复多次详细比对，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有

用线索。此时，已是农历大年初一，民警得到消息，李某

某打算过完年后外出流浪。

  正在工作毫无进展之时，金沙分局副局长王佩友

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反复梳理现有线索发现，李某某

说话时夹带的一句口头语不是东北人常用。王佩友是

刑侦战线的老民警，早年去过山东地区办案，感觉这个

口头语像山东特有的口头语和口音。

  “不是网逃，就靠一句口头语，能行吗？”王佩友心

里也犯难，但是作为一名老刑侦，他认为哪怕只有百分

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随后，王佩友

立即调整侦查方向，与山东公安部门联系，请求帮忙辨

认。经过多方辨认，确认这句口头语高度疑似山东招远

地区特有方言。

  得此线索后，王佩友立即与招远警方联系，请求协

查历年（特别是20年以上）负案在逃人员，重点是当时

因技术手段和特殊原因无法上网的负案在逃人员中，

是否有与李某某体貌特征相似人员。

  得到协查通报后，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也高度重

视，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工作，发现李某某与1993年5月

8日招远市一起故意杀人案的逃犯张某某体貌特征极

为相似。因当时张某某信息不全，所以无法被列为网

上逃犯。这些线索让王佩友兴奋不已，终于要柳暗花

明了。

  七台河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的相片、视频和生物剪裁等

信息立即发送给招远警方，信息共享。招远警方经过多方

走访，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当时张某某所在村里的多位

老邻居进行辨认，确认李某某与张某某为同一人。

  在两地警方的通力协作下，2月19日（农历正月初

八），七台河警方在金沙新区某小区将已经收拾好行李

打算再次潜逃的张某某成功抓获。

  审讯中，张某某依然存在侥幸心理，坚称自己是土

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并用事先编造好的大量谎言掩饰

自己身份。刑侦民警凭借审讯经验以及掌握的大量证

据，将其谎言一一戳穿，在民警用了几句山东招远的特

有方言与其交流后，张某某顿时泪流满面。

  张某某的心理防线被全线攻破，彻底缴械，如实供

述了其于1993年5月8日在招远市毕郭镇岭上村村西公

路故意杀人潜逃至今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孙国华 徐巧玲

  住在浙江安吉县城某小区的张某，因房屋不到两

米处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去年跟街道办事处打了一场

官司，原因是他向小区物业、业委会、社区反映后一直

没有得到满意答复，诉到法院要求了解建造篮球场的

审批程序和相关资料。

  安吉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将案件移到了行政争议调

解中心，邀请司法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共同参与纠纷化解。最后，张某拿到了球场的工程资

料，又充分了解了球场项目的来龙去脉后，撤回了起诉。

  3月18日，安吉县法院发布了行政争议调解十大典

型案例，该案是其中之一。据了解，安吉2017年设立全

国首个县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以来，推进行政争议

化解成效显著。目前共办结案件405件，成功调撤177

件，占同期结案数44.44%，其中2020年调撤率高达68.9%，

是全省平均数的两倍。

  据安吉县法院院长王亚琪介绍，该院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行政争议化解新

路径，大力构建协同性化解、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

的“三化机制”，真正将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

化解在程序当中。

  “协同性化解，可以激活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推动

行政与司法手段的相互衔接、优势互补。针对房屋拆迁

征用等矛盾尖锐、案情复杂、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的行政

纠纷案件，通过中心协同党委、政府联合进行协调，能达

到事半功倍效果。”安吉县法院行政庭庭长戴伟民说，与

此同时，安吉县法院把终局性化解作为行政审判首要价

值追求，引导庭前和解，促使双方协商息纷化讼，对协议

成果进行司法确认。积极推进庭审化解，切准当事人深

层诉求，精准组织协调，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此外，安吉县法院还通过加强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构建分层递进化解机制。主动建言献策，对行政执法中

存在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15件，反馈率达

100%；深化府院良性互动，连续十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

书，通报行政案件新特点、新问题及行政机关败诉情

况，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为政府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涉及拆迁等行政行为，依法提供法律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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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警方抓获潜逃28年命案逃犯

安吉法院去年行政争议案件调撤率达68.9%


